
  各国对歧视的行为进行了划

分， 一般有故意歧视、 怀孕歧

视、 性骚扰歧视等， 最具代表性

的是划分为直接歧视和间接歧

视。 法律也规定了一些歧视的例

外情形。

怀孕歧视。 国际组织和各国

立法及判例都将怀孕歧视纳入性

别歧视范畴加以禁止。 如欧盟的

《平等待遇指令》、 美国的 《反怀

孕歧视法》、 德国的 《平等待遇

法》、 日本的 《男女就业机会均

等法》， 以及加拿大最高法院的

相关判例中， 都有这方面的表

述。

性骚扰歧视。 欧盟在 2002

年对 1976 年的 《平等待遇指令》

进行修改， 加入了性骚扰方面的

内容， 规定性骚扰“在本指令意

义范围内应当被视为是基于性别

而产生的歧视， 因此应予禁止”。

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的判例、 日本

1997 年修正的 《男女就业机会

均等法》、 加拿大的 《劳动法典》

等， 均将性骚扰纳入了禁止之

列。

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 国际

劳工组织的相关文件、 欧盟的一系

列规定， 以及美国、 日本的相关法

律文件， 都有间接歧视和直接歧视

的规定。 直接歧视表现为突破现行

规定， 其构成要件： 一是受到不合

理的待遇， 要么基于传统的对女性

的看法所形成的歧视， 要么以性别

为特殊因素的歧视； 二是该事项是

法律所禁止的。 间接歧视也称为差

别影响， 其构成要件： 一是对某些

特定的对象造成了不公平的影响；

二是该规定属于法律所禁止的事由

并且无其他正当理由。

歧视的例外。 第一， 正当职业

要求， 也称为善意职业资格。 欧盟

《就业框架指令》 规定， 由于某种

特别的职业行为性质的原因， 此种

特点构成真正的和决定性的职业要

求， 差别对待不构成歧视。 即某些

特殊岗位， 排斥妇女就业， 应当视

为合理的。 第二， 对女性的特殊保

护措施。 很多国家的法律限制或禁

止女性从事井下、 高空等高危险或

重体力工作。 第三， 基于年龄而采

取的差别待遇。 如规定参加工作年

龄和退出工作年龄， 对男女劳动者

实施差别待遇等。

歧视行为分类

妇女平等就业权，是指妇女在就业方面保持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权利，一般包括就业条件、就业培训、

录用标准、就业保障、失业救济、再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平等权利。 为了有效应对雇主对妇女的就业歧视，

国际社会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

  联合国组织体系制定的国际

公约就女性平等就业权有多项规

定。

国际劳工组织在 1951 年的

《同工同酬及禁止就业和从业歧

视公约》、 1985 年 《就业与职业

歧视公约》、 1964 年 《就业政策

公约》 文件中， 都有男女平等就

业的规定。

1979 年 12 月 18 日， 联合

国大会通过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 于 1981 年 9 月起

生效。 公约从各方面规定了女性

就业平等权利。 同时还强调， 基

于特殊工作本身要求的任何区

别、 排斥或特惠， 不应视为歧

视。 从 1955 年起， 欧盟陆续颁

布多项保护女性就业法令， 其中

最突出的是 《罗马条约》， 提出

了“同工同酬” 标准。 1961 年，

欧盟颁行新版 《欧洲社会宪章》，

为妇女平等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法

律保障。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各国

通过立法形式对就业领域歧视妇

女行为加以界定， 建立了监督机

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美国于 1964 年和 1972 年就

分别实施了 《民权法案》 和 《公

平就业机会法》。 美国各州法律

都分别制定了禁止妇女就业歧视

的法律法规。 1975 年， 英国实

施了 《反性别歧视法》， 奠定了

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基础。 而在

2006 年 10 月正式实施的 《平等

法》， 则进一步细化了反就业歧

视要求。 德国于 1994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 《平等待遇法》， 纳入

了改善女性就业状况等条款。

1998 年修订的 《德国民法典》

和 《劳动纠纷法庭法》， 规定雇

主对性别歧视负有法律责任。

1979 年， 挪威颁布 《挪威社会

平等法》， 设立了社会性别平等

事务监察官， 作为女性就业权益

平等保护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

构。 智利于 1998 年对 《劳动法》

进行了修订， 规定： “禁止雇主

因女性生育而在她们获得就业晋

升方面以歧视性对待。” 印度于

1950 年制定的 《印度宪法》， 确

认了男女平等地位， 并在 1976

年公布了有关男女同工同酬的规

定。

基本法律制度
  为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 一

些国家建立了相应的专管机构。

一般模式是一个行政机构再加上

一个准司法机构， 形成具有管理

和评判的有机整体。

美国在监管平等就业权方面

有两大机构。 一是联邦平等就业

机会委员会。 它负责实施一系列

就业法律， 全美下设有 50 个地

区办事处。 二是联邦劳工部妇女

局。 其职能是系统地制定标准和

政策， 改善妇女工作条件， 增加

妇女工资福利， 提高妇女就业机

会。

加拿大由人权委员会负责

《加拿大人权法》 的实施。 人权

委员会下设立平等裁判庭， 裁判

权力和相应的程序类似于法院，

裁判结果具有法定效力， 可以强

制执行。

挪威成立了男女平等申诉委

员会， 该申诉委员会由七人组

成， 其中的主席与副主席由国王

决定， 必须有一人是法官。 申诉

委员会可以受理当事人对社会性

别平等事务监察官作出的决定不

服而提交的案件， 所作出的决定

具有准司法约束力， 当事人也不

需要付费。

英国设立了平等机会委员

会， 内设就业法庭， 同时还设有

就业上诉法庭， 通过这些机构加

大了对劳动过程中性别歧视行为

的惩罚力度。

德国根据 《平等待遇法》 设

立了联邦反歧视局， 其职能是：

接受个人投诉； 要求涉案各方提

交资料； 提供法律信息； 在法庭

外解决纠纷； 公布反歧视法信

息； 采取预防歧视措施； 进行学

术研究； 为政府部门提出建议；

向联邦议会提交报告和建议； 在

反就业歧视方面与非政府组织开

展合作。

日本根据 《男女就业机会均

等法》， 在劳动部下设平等就业、

儿童和家庭事务局， 各都道府县

劳动局下设雇佣平等室， 具体职

责包括： 对相关法律进行宣传；

提供免费咨询和信息服务； 对违

法雇主提出纠正性指导意见； 对

不遵从指导的雇主公布企业名称

以示惩戒； 通过建议、 指导、 劝

告的方式协助解决纠纷。

监管组织机构

  积极措施， 也称肯定行动或暂

行特别措施， 是指为促进妇女平等

就业机会所采取的重要政策措施。

优惠和援助。 美国联邦中小企

业署的政府就业服务中心， 专门建

立了职业银行， 开展资金扶助创

业、 政府担保贷款等工作， 为妇女

创业提供来源广泛、 数量庞大的启

动资金。 德国法律规定， 在相关领

域的职员聘任中， 同等条件下要优

先考虑女性申请人。 德国黑森州法

律规定， 每个公共部门必须雇佣至

少 5 名具备了必要资格的女性。 日

本法律规定， 雇主必须保证孕妇及

生育后的女性接受保健指导和健康

检查的必要时间， 必须变更工作时

间、 减轻工作量。 印度法律规定，

必须优先照顾妇女就业， 在安排工

作时妇女要占三分之一的比例。 在

瑞典， 以个人为单位征收所得税，

收入高的多缴税， 收入低的少缴

纳， 女性的收入不与丈夫的收入一

同计算， 以此鼓励己婚妇女就业。

政府鼓励。 在美国， 政府采购

合同中的一部分是专门为妇女或少

数民族等雇主拥有的公司而预留

的。 日本法律规定， 政府应当帮助

企业制定计划， 保证妇女有适当的

就业机会。 印度政府积极实施妇女

培训计划， 为妇女就某些特定职业

提供基础培训和高级培训， 在新德

里、 孟买和班加罗尔分别设有职业培

训学院， 为妇女提供高级技术培训。

各邦政府还专为妇女实行多达 123 项

的工业培训计划。

育儿休业制度。 日本政府在企业

中普遍实行“育儿休业” 制度， 强调

实行该项制度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政

府要为执行该项制度的中小企业支付

“育儿休业奖金”， 一次性奖励 75 万

日元， 对大企业奖励 55 万日元。 在

英国， 雇员怀孕， 雇主每星期要支付

工资。 最高可以支付 18 个星期。 前

6 个星期为平均工资的 90%， 接着 12

个星期每周为 60 英镑 20 便士。

积极措施规定

  对妇女平等就业权被侵害， 各

国设计了救济措施。

行政救济。 加拿大法律规定，

由人权委员会负责检查雇主的守法

情况， 可以指定监察官员对有关雇

主进行监察。 如果雇主不配合， 未

达成协议， 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

行， 监察官员可向委员会报告， 委

员会向雇主发出通知， 要求其改

进。 如果雇主改进了， 委员会可以

作出撤销决定。 对于严重违法的雇

主， 可以进行罚款处理。

司法程序。 在英国， 遭遇性别

歧视的女职工如果向法院提起诉

讼， 举证责任会转向用人单位， 用

人单位没有相关证据材料证明自己

没有实施非法行为的， 法院便会采

纳女职工的主张。 在美国， 遭遇性

别歧视的女职工只要提供六个方面

的情况即可， 一是原告具有法律保

护的某种特征； 二是原告已经申请

应聘某个职位； 三是该职位缺人；

四是原告符合该职位的要求； 五是

雇主拒绝雇用原告； 六是雇主还在

接受其他申请。 其余的证明责任，

都在雇主方。

赔偿制度。 一是物质补偿。 欧

盟的一系列法律要求成员国对歧视

行为制定处罚规则， 强调“对受害

者支付补偿， 必须是有效的、 适度

的和劝诫性的”。 二是补发工资。

美国法律规定， 发生歧视后补发工

资可以溯及到原告将争议提交平等

就业机会委员会之日的前两年。 三

是精神补偿。 美国法律规定， 如果

女性职工因歧视被解雇， 此后半年

内一直未能找到工作， 其间因为无

力支付分期付款， 汽车被收回， 银

行信用等级被降低， 遭受精神痛苦

等， 均可要求补偿。

刑事处罚。 1983 年， 法国政府

颁布 《男女职业平等法》， 其中明确

规定： “招聘启事或任何形式的公开

招工广告中都不得指明招聘对象的性

别， 招聘单位也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

聘用。 否则， 雇主的行为就构成性别

歧视， 给予罚金或者监禁的刑罚处

罚。”

（来源： 人民法院报）

救济措施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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